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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政公办字〔2020〕18 号

乌海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加快推进 2020年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

规范化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按照《乌海市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

方案》（乌政公办字〔2020〕14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

要求，2020年 10月底前，各区政府、市府各部门要对照国务院

及自治区部门制定的 26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，结合本级政府、

本部门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编制完成本级政务公开事

项标准目录，全面落实试点领域标准指引，实行政务过程和结果

全公开。由于对文件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，导致各区各部门出

现工作进展不平衡现象，根据工作开展实际情况，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 26个试点领域。国务院及自治区部门制定的 26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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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包括：重大建设项目领域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、义务教育领

域、户籍管理领域、社会救助领域、养老服务领域、公共法律服

务领域、财政预决算领域、就业领域、社会保险领域、城乡规划

领域、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领域、生态环境领域、保障性住房领域、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领域、农村危房改造领域、市政服务

领域、城市综合执法领域、涉农补贴领域、公共文化服务领域、

卫生健康领域、安全生产领域、救灾生产领域、食品药品监管领

域、税收管理领域、扶贫领域。

二、明确公开主体。根据《实施方案》任务划分，涉及的公

开主体包括：各区政府，市发改委、教育局、公安局、民政局、

司法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

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农牧局、文体旅游广电局、卫生健康委

员会、应急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、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税务局。

三、明确 2020年目标。10月底前，对照自治区部门制定的

26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，各区各部门结合本级政府权责清单和

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全面梳理细化相关领域政务公开事项，编制

完成本级政务公开事项标准化规范化事项目录。

26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相关内容，可参考自治区人民政府

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栏目“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”专题。

四、明确 2020年工作要求。一是编制目录要因地制宜、实

事求是，体现地区和领域特点，避免公开事项及标准“一刀切”，

并实行动态管理，及时调整更新。二是优化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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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基层政府要构建发布、解读、回应有序衔接的政务公开工作

格局，优化政府信息管理、信息发布、解读回应、依申请公开、

公众参与、监督考核等工作流程。三是加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平

台规范化建设，坚持政府门户网站作为第一公开平台的功能定

位，各区各部门要逐项对照梳理编制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

化事项目录，全面优化政府信息公开平台“法定主动公开内容”

目录设置，确保编制的基层政务公开目录中所有选择以政府网站

为公开渠道的主动公开事项，都在法定主动公开内容中有相应目录进

行公开。四是按照市纪委“以案促改 净化政治生态”专项行动要

求，净化基层政治生态，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。对

应公开事项做到 100%公开，对不公开、假公开、公开不到位背

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进行严肃查处，以公开发现腐败、以公开预

防腐败。

五、明确政务公开工作专职人员。选配责任心较强的人员从

事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，具体负责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目

录编制，确保此项工作在 10月底前完成。此外，单位负责政务

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及具体经办人员发生变更的，要将变动情况

及时报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电话：3998368）备案。

附件：《自治区 26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》

2020年 9月 17日


